
仨被执行人两个认错一个认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明明是在工作期间受到伤
害， 可总有一些员工因为超龄上
班、迟延申请工伤认定、缺乏相关
证据等造成工伤认定受阻， 进而
导致其相应的工伤待遇难以落
实。面对这样的难题，这些员工该
怎么办？是向用人单位索赔，还是
“打落门牙往肚里吞”？ 如果索赔
有什么法律依据？以下案例，为员
工依法维权提供了借鉴。

超龄上班受伤， 单位必
须给予雇工赔偿

【案例】因为身体状况良好，
加之闲来无事， 更为增加收入，
2016年7月16日，64岁且早已开始
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李慕芸应一家
公司的雇请，前往担任技术指导。

岂料， 三个月后， 李慕芸在
上班期间， 由于椅子突然散架，
导致脊椎受伤。 这次负伤， 她不
仅花去13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落
下7级伤残。

由于公司没有为她办理工伤
保险， 李慕芸要求公司按照工伤
保险的项目和标准给予赔偿。 可
公司认为李慕芸已经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 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劳
动者 ， 故不属于工伤保险的对
象， 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更不能
获得任何赔偿。

【点评】公司不能撒手不管。
《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2）

项规定：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终
止。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21条也指出：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由于
李慕芸年满64岁且已经领取养老
金， 工伤保险又以存在劳动关系
为前提， 所以， 她不属于工伤保
险的对象。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1条规定 ：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 ，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因此，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
看， 公司作为雇主， 李慕芸作为
雇员， 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
伤害， 应当依据此项规定获得相
应的民事赔偿。

综上， 李慕芸虽然不能获得
工伤赔偿， 但公司必须给予其民
事赔偿， 决不能撒手不管。

超期没有申请， 单位需
为怠于履职买单

【案例】2015年10月7日， 柳
枝萍在上班期间， 由于机台上方
的铁架脱落受到伤害并导致六级
伤残。 此后， 公司一直没有为她
申请工伤认定， 而她误以为公司
已经申请， 加之不知道自己也有
直接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而没有
申请。

到了2016年12月， 由于工伤
待遇一直未落实， 柳枝萍便到社
会保险机构打听原因。 听工作人
员介绍后， 她赶紧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可她得到的答复是： 因为
超过申请期限， 不再为其进行工
伤认定。

此时， 公司也借口其已为柳

枝萍办理工伤保险手续， 柳枝萍
没有及时抓住机会申请工伤认
定， 故只能自食其果， 不能也无
权要求公司承担责任。

【点评】公司照样必须买单。
《工伤保险条例》 第17条规

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所在单
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
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
位未提出的， 工伤职工或其近亲
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起1年内，也可以直接申请工伤
认定。

这就是说， 申请工伤认定，
对职工是权利， 对用人单位则既
是权利也是义务。 如果用人单位
和工伤职工均未申请工伤认定，
即便参加了工伤保险， 也会因未
经工伤认定， 导致工伤保险机构
不再支付此笔费用。

但是，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工
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此丧失。 由
于享受劳动保护和工伤待遇， 是
宪法及劳动法律法规赋予员工
的 、 受法律绝对保护的基本权
利， 所以， 在用人单位不作为，
不为员工认定工伤的情况， 其必
须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 员工可
以向单位索要赔偿。

缺乏相关证据， 单位应
当承担不利后果

【案例】邱女士是李雅婷的顶
头上司，但彼此关系很僵，动不动
就发生争吵。 2017年5月4日上午
上班期间， 李雅婷因为对邱女士
下达工作的任务不满而发了一句

牢骚。邱女士一气之下，抄起一把
扳手往李雅婷头上砸去。 见李雅
婷当场倒地并昏迷不醒后， 邱女
士逃之夭夭。

事后， 李雅婷以自己构成工
伤为由 ， 要求公司给予工伤待
遇， 但被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
公司并没有授权邱女士打骂员
工， 李雅婷受到的伤害完全是邱
女士的个人行为造成的 。 况且，
由于监控视频损坏， 又无其他人
在场作证， 故无法证明邱女士实
施暴力与工作有关。

【点评】公司必须承担工伤
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
（3） 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 暴 力 等 意 外 伤 害 的 ， 应 当
认 定 为工伤 。 这个规定包含两
种情形： 一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
的暴力伤害； 二是职工在工作时
间 和 工 作 场 所 由 于 意 外 导 致
的 人 身伤害 。 本案中 ， 李雅婷
是因工作任务与邱女士发生争执
乃至被打伤， 明显与第一种情形
相吻合。

此外，《工伤保险条例》 第19
条第2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
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
责任。 ”从这项规定可以看出，否
认工伤的举证责任在于用人单
位， 只要用人单位无法举证员工
不是工伤， 其就必须对员工给予
工伤待遇， 而不是必须由员工来
证明自己构成工伤。 (颜梅生)

延庆工商专栏

怀柔法院一天执结三期 “执行难”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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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受伤害，工伤认定受阻由谁赔？

7月11日， 怀柔区法院开展
“行为类 ” 案件强制执行行动 ，
针对三期执行难案件采取强制措
施。 直到妻子侄子、 女儿被强制
带离现场， 两个被执行人才低头
认错。 另一被执行人发觉势头不
妙， 也赶紧认怂， 立即将案款支
付给房东。

案件1
基本案情
占用道路堆放杂物
判决两年仍不清除

60多岁的石某文与年近60的
石某平是邻居， 同住怀柔镇张各
长村。 两家人共用一条东西向胡
同， 石某文住在该胡同的南侧，
石某平居住在胡同北侧。

2014年7月 ， 石某文向法院
起诉， 要求石某平立即清除通道
上的石棉瓦棚子及柴禾等杂物。
法院勘查发现， 两家所共用的胡
同宽约3.32米， 石某平在其宅院
南墙外接建的石棉瓦顶棚子宽约
0.9米、 长约7.2米， 紧邻该棚子
东侧堆放的柴禾宽约0.9米 、 长
约4.1米 ； 石棉瓦顶棚子与柴禾
距通道南侧北房山墙的长度约为
2.4米。

2014年9月 ， 怀柔法院判决
石某平拆除上述棚子后， 石某平
未予履行。 石某文申请强制执行
后， 案外人石某生对石棉瓦棚的
一部分提出权利主张， 法院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在澄清石某生与涉案棚子无
关后， 法院才恢复执行。

执行现场
被执行人拒绝执行
妻子侄子被带离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胡同两
端均可通行， 其中由西侧进入有
一个拐弯， 车辆无法通行； 东侧
胡同较宽， 可供车辆进入。 有了
石棉瓦棚和杂物， 进出车辆更加
不便。

法官告知石某平要立即执行
法院判决。 石某平不同意， 其妻
子、 侄子在法官宣布开始强执后
进行阻拦， 被法警带离现场。 此
后， 石棉瓦棚及杂物被清除。

至此， 这起拖了两年多的案
件终于收场。 石某平也向法院认
错悔改。

案件2
基本案情
法院提前通知执行
被执行人锁门离家

怀柔区杨宋镇四季屯村的付
某与缐某家是前后邻居。 2017年
3月7日 ， 付某依据怀柔区法院
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判决申请
强制执行。 付某的要求是： 被执
行人缐某不得阻碍其修缮房屋及
加做保温层。

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缐某发
出执行通知书， 责令其自动履行

该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由于
缐某不同意执行判决， 法院对其
进行约谈时， 缐某要求付某先清
除其房子旁边堆放的杂物 。 此
后， 他才履行法院判决。

此后， 法院就施工问题与付
某进行谈话， 确定了施工时间。
7月11日， 当法官按照约定的时
间来到现场实施强制执行时， 缐
某已经锁门外出， 家中无人了。

执行现场
制订三套执行方案
确保施工正常进行

由于执行过程中经常遇到被
执行人在最后时刻履行法院判决
的情况， 所以， 执行法官到达现
场后， 准备先与缐某沟通， 如其
能主动配合执行工作， 就直接由
付某组织施工人员进入其院内进
行施工。

相反， 如果缐某不配合执行
工作， 法官将要因应三种情形。
其一、 不打开院落大门时， 安排
锁匠开锁进入院内。 其二、 如缐
某院内狗未拴或狗舍位置妨碍施
工， 在狗有可能对人员安全构成
威胁时， 则由治安民警对狗进行
麻醉或控制。 其三、 被执行人缐
某及其家属等人员有阻碍执行的
行为， 由法警对妨碍人员人身现
场进行控制。

而现场的情况是， 缐某家大
门紧闭。 法官刚到现场， 便来一
个自称是缐某女儿的人前来阻

拦 。 法官释明原因 、 亮明身份
后， 对方仍堵在门口阻止任何人
靠近。 法警强行将其带离后， 施
工得以进行。

被带到法院后， 缐某及其女
儿表示自己错了。

案件3
一度发誓不给钱
未及强执即付款

刘某将自家的房屋租给怀柔
区庙城镇高两河村的高某后， 没
想到房租要不回来， 房子也要不
回来了。

为此， 刘某向法院起诉， 要
求高某给付房租并腾退房屋 。
可 是 ， 高 某 发 誓 无 论 如 何 就
不给钱！

2016年1月28日 ， 法院判决
高某应给付刘某自2015年2月4日
至2016年2月13日按每年75000元
计算的租金， 以及滞纳金9487.5
元， 并将刘某的房屋予以腾退，
返还给刘某。 但是， 高某一直未
履行义务。

2017年2月3日， 刘某申请强
制执行 ， 法院当日依法立案执
行。 在执行过程中， 高某态度蛮
横， 拒绝领受法院送达的执行通
知书、 报告财产令。

法院发布强制执行公告后，
高某仍不以为然。 直到获悉法院
第二天真的要强执时， 高某才主
动联系刘某并立即支付房租等款
项， 余下的尽快补上。

暑期来临， 北京夏都
延庆进入旅游旺季， 八达
岭 、 龙庆峡 、 四季花海
等 景 区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
尤其以市区短途游客居
多 。 在欣赏景区美景的
同 时 ， 延庆特色美食也
备受青睐， 农家特产、 干
果山货也是许多游客必备
之选。

日前， 游客卢先生在
八达岭长城旅游时， 购买
了两斤干果， 购买后总感
觉所购干果分量不足， 便
在吃饭的饭馆再次称重 ，
分量是1.8斤 。 于是卢先
生来到八达岭工商所投
诉， 要求帮助退货。 由于
自己家住市里， 怕堵车 ，
便匆忙留下联系方式和干
果回城了。

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后 ， 立即前往景区与商
家 进行联系并核实具体
情况。 对于卢先生所说的
斤数不够的疑问， 工作人
员对商家的电子秤进行
了检查并对卢先生的干
果 再 次称重 ， 所称干果
分量也为1.8斤 。 同时商
家解释称： 干果本身就很
重 ， 消费者吃几个分量
就 会减少很多 。 由于所
购干果为散装， 无法确定
消费者是否吃过 ， 检查
电 子 称 又 没 有 发 现 问
题 ， 出 于对消费者的保
护， 工作人员积极与商
家 进 行 沟通 ， 最终经过
调解， 经营者同意退货 。
之后工作人员 联系到卢
先生 把 货款通过微信转
账 给 他 ， 消费者对结果
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
示广大消费者， 外出旅游
购物时 ， 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一是不跟风。 切记盲
目跟从他人购买物品， 要
根据个人所需购买， 理智
消费。

二是有选择。 可以购
买一些当地比较有名的
特 产 ， 不要盲目购买在
自 己 城 市 就 可 以 购 买
到 的 商品 ， 因为旅游区
购 买 的 物 品 单 价 往 往
较 贵。

三是易携带。 注意一
定要考虑携带方便性， 尤
其是一些易碎工艺品。

四是选正规。 应该选
择证照齐全的专卖店或大
型商店， 一方面可以购买
到质量好的商品， 另一方
面便于售后维修。 尽量避
免在流动商贩处购买质次
价高的商品。

五是留痕迹。 要保存
好购物票据及发票等凭
证， 便于日后的维修及退
换服务等。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

旅游购物心存疑
工商帮忙退货款


